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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庆 市 永 川 区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裁 定 书  
 

（2018）渝 0118 破 4 号之三十一 

 

申请人：重庆国维定益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 

负责人：冯志。 

2022 年 6 月 8 日，重庆国维定益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管理

人向本院提出申请，称其制作的《重庆国维定益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已经第五次债权人会议通过，请求本

院裁定认可。 

本院认为：重庆国维定益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管理人制作

的《重庆国维定益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已

经第五次债权人会议通过，其内容并不违反相关法律规定，故本

院对管理人制作的《重庆国维定益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破产财

产分配方案》予以认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一百一十五条规定，裁定如下：  

对第五次债权人会议通过的《重庆国维定益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本院予以认可。 

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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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判  长    卢有奎 

审  判  员    欧阳毅 

审  判  员    陈传飞 

 

 

 

二〇二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书  记  员    祝雪梅 

 

 

 

 

 

 

 

 

 

 

附：《重庆国维定益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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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国维定益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第一部分 参加破产财产分配的债权情况 

截至2022年5月20日，管理人收到债权申报265笔，因部分债权人撤回

债权申报，现有债权申报254笔共计353,641,703.79元，管理人均已审查完

毕。经债权人会议核查后，债务人、债权人均无异议的债权有187笔共计

271,811,550.07元，其中永川区法院已裁定确认无争议债权有184笔共计

258,782,150.78元，经国维定益公司第四次债权人会议核查后无争议债权

有3笔共计13,029,399.29元。 

债权人会议核查后无异议的271,811,550.07元债权中，购房户优先债

权有1,170,144.50元，建设工程价款优先权有43,815,024.14元，有财产担

保债权有73,547,790.96元，税款债权有9,072,245.87元，普通债权有

144,206,344.60元。前述债权经永川区法院裁定确认的，可参与破产财产的分

配。 

截至2018年9月29日，管理人第二次公示的国维定益公司职工债权总额为

1,801,057.98元。在此之后，部分职工对公示清单记载的债权提出异议，管理

人核实后，将再次对更正后的职工债权清单予以公示。职工债权经公示无异议后，

可参与破产财产分配。 

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的债权，经依法审查和确认后按照本方案参

与分配；但是,此前已进行的分配,不再对其补充分配。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

权的费用,由补充申报人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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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可供分配的破产财产 

可供直接分配的货币财产为经管理人清查、追收，归集至管理人专用账户

的款项42,268.45元（截至2022年5月17日）及利息，以及管理人根据财产管

理方案、破产财产变价方案所得的款项和无法变价的破产财产。 

 

第三部分 破产财产的分配 

一、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的清偿 

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由国维定益公司财产随时清偿。国维定益公司财

产不足以清偿所有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的，先行清偿破产费用。国维定益

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所有破产费用或者共益债务的，按照比例清偿。 

二、购房户优先债权的清偿 

对国维定益公司享有购房户优先债权的债权人，以债权总额为限优先

清偿。 

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权的清偿 

对国维定益公司开发建设的在建工程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权的债权

人，依法就该在建工程的变价款为限优先受偿，未受清偿部分转为普通债

权参与分配。 

四、有财产担保债权的清偿 

对国维定益公司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权利人,对该特定财产享有优

先受偿的权利。未受清偿部分转为普通债权参与分配。管理人可以在该特

定财产变现价款中扣除担保权人应当承担的保管、评估、拍卖等维护和实

现担保权的费用，以及管理人对担保物的维护、变现、交付等管理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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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酬。 

五、其他债权的清偿 

囯维定益公司在清偿上述债权后剩余的破产财产，根据《企业破产法》

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按照下列顺序清偿： 

（一）国维定益公司所欠职工的工资和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

所欠的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以及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中

规定的应当按照职工债权清偿的债权； 

（二）国维定益公司欠缴的除前项规定以外的社会保险费用和国维定

益公司所欠税款； 

（三）普通破产债权； 

（四）劣后债权。 

 

第四部分 清偿规则说明 

一、清偿顺序及按比例清偿的说明 

（一）优先债权冲突的处理规则 

对国维定益公司享有优先权的债权之间发生冲突的，按照购房户优先

债权、建设工程价款优先权、有财产担保债权的顺位依次清偿。前一顺位

债权未清偿完毕的，不得清偿后一顺位的债权。破产财产不足以清偿同一

顺序的清偿要求的，按照比例分配。 

因整体打包或部分打包变价导致特定财产变价金额与评估金额不一致

的，按财产评估金额的比例确定特定财产的变价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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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财产变价中产生的费用及税费优先在变价款中扣除。 

（二）清偿顺序 

破产财产在依法优先清偿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及清偿本方案第三部分

的第二条至第四条债权后，按本方案第三部分第五条的顺序依次进行清偿，

足额清偿前一顺序的债权后，仍有可供分配的破产财产的，才依次清偿后

一顺序的债权，依次类推，直至破产财产分配完毕为止，未得到清偿的债

权不再清偿。 

破产财产不足以清偿同一顺序的清偿要求的，按照比例分配。前述比

例的计算公式为：可供该顺序分配的破产财产金额÷该顺序参与分配的破

产债权总额×100%，计算结果保留两位小数。 

二、清偿金额计算公式 

债权人获得清偿金额的计算公式为：债权人在该顺序的债权金额×分

配比例。计算结果保留至两位小数，分配金额计算至“分”。 

三、清偿金额的变更 

开始分配前，参与分配的各顺序债权数额依法变更的，该顺序的债权

人分配比例和金额按照上述方法重新计算。 

四、清偿的方式 

管理人将以货币分配、实物分配、或财产性权利分配的方式向债权人

进行多次分配。管理人在每次分配前将通过钉钉会议群等方式公告本次分

配的财产额和债权额。 

 

第五部分 特别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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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债权人受领分配款项的银行账户及开具发票义务 

管理人通过货币方式分配破产财产的，将按照债权人申报债权时提交

的银行账户向债权人分配。债权人受领分配款项的银行账户有变更的，应

及时书面通知管理人变更后的银行账户信息。因债权人提交的银行账户信

息有误、银行账户变更通知不及时等原因导致债权人未能实际获得受偿资

金的，由此产生的后果由债权人自行承担。债权人依照法律规定应当向国

维定益公司开具发票的，应当在受领分配款项前向国维定益公司开具合格

发票。 

二、附条件的债权的分配 

对于附生效条件或者解除条件的债权,管理人将提存其分配额。前述提

存的分配额,在最后分配公告日,生效条件未成就或者解除条件成就的,将

分配给其他债权人;在最后分配公告日,生效条件成就或者解除条件未成就

的,将交付给债权人。 

三、债权人未受领的破产财产分配 

管理人将对债权人未受领的破产财产分配额予以提存。债权人自最后

分配公告之日起满二个月仍不领取的，视为放弃受领分配的权利，管理人

或者人民法院将提存的分配额分配给其他债权人。 

四、逾期申报债权和未依法申报债权的分配 

在人民法院确定的债权申报期限内,债权人未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

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但是,此前已进行的分配,不再对其补充分配。为

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的费用,由补充申报人承担。 

债权人未依照《企业破产法》规定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企业破产法》

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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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诉讼或者仲裁未决债权 

破产财产分配时,对于诉讼或者仲裁未决的债权,管理人将提存其分配

额。自破产程序终结之日起满二年仍不能受领分配的,人民法院将提存的分

配额分配给其他债权人。 

六、破产程序终结后追加分配 

自破产程序依照《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第四款或者第一百二十条

的规定终结之日起二年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按

照破产财产分配方案进行追加分配: 

(一)发现有依照《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

条、第三十六条规定应当追回的财产的; 

(二)发现国维定益公司有应当供分配的其他财产的。 

有上述规定情形,但财产数量不足以支付分配费用的,不再进行追加分

配,由人民法院将其上交国库。 

 

第六部分 方案的生效和执行 

一、本方案经本次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后生效，并对全体债权人均有

约束力。 

二、本方案经债权人会议二次表决仍未通过的，由人民法院裁定。 

 

方案生效后，由管理人负责执行。管理人将根据本案的实际情况,确定

具体分配的时间，并按本方案的规定实施分配。 


